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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村区发展和改革局

淄博市公安局周村分局

周村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

周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

周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
周村区房地产管理局

周村区畜牧兽医局

关于规范城区养犬管理的通告

为加强我区城区养犬管理工作，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人

身安全，维护城市环境和社会公共秩序，推进文明城市创建，倡

导市民文明养犬、规范养犬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结合我区

实际，现就养犬有关事宜通告如下：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通告适用于周村区城区，东至德阳路，西至信阳路，南至

周隆路，北至恒星路。

二、个人养犬应具备条件

1．有合法身份证明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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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；

3．有独户居住的固定场所；

4．取得合法有效的犬只免疫证明（标识）。

三、个人养犬应按照以下程序办理免疫登记：

1．到居（村）民委员会登记相关情况，并签订《养犬责任

书》；

2．携犬到畜牧部门指定的动物诊疗防疫免疫机构对犬只进

行健康检查，注射预防狂犬病疫苗，并领取动物诊疗防疫免疫机

构出具免疫证明（标识）；

3．养犬人要根据免疫证明规定的期限为犬只接种狂犬病疫

苗。

四、严禁下列行为

1．纵犬伤人；

2．因养犬干扰他人正常生活；

3．养犬人放任犬只恐吓他人；

4．冒用、转借、涂改、伪造、倒卖免疫证明（标识）；

5．妨碍执法人员依照本通告执行公务；

6．饲养犬只污染环境卫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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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处罚办法

1．养犬人携犬外出，应当由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

人用束犬链（绳）牵领，并携带犬牌（证）。要注意避让老年人、

残疾人、孕妇和儿童。乘坐电梯或者上下楼梯时，避开高峰时间

并主动避让他人。犬只咬伤、抓伤他人的，养犬人应当立即将被

伤者送至狂犬病处置医疗机构诊治，并依法承担被伤害者的诊治

费和其它经济损失。

2．携犬人对犬只在户外排泄的粪便要及时清除，对拒不清

除的，依据《山东省城镇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》《淄博市市

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或者其

他部门进行劝导告诫，责令限期改正；拒不改正的，对饲养人或

者携犬人按照规定处罚。

3．养犬人取得犬只之日起 15 日内到动物诊疗防疫免疫机构

进行健康检查，定期为犬只注射狂犬病疫苗，定期检疫。对疑似

狂犬病的，养犬人应当及时到动物诊疗防疫免疫机构对犬只进行

检疫；对确认患狂犬病的，要进行无害化处理。因违章养犬或者

拒绝、阻挠捕杀狂犬病犬只的，造成咬伤他人或者致人发生狂犬

病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》，由卫计

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处 5000 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较严重的，处

5000 元以上 20000 元以下的罚款，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

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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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从事犬类经营，开办犬类养殖场、犬类交易市场和为犬

类服务的经营机构，应当符合有关动物防疫规定，依法办理工商

注册登记手续。擅自占压市区广场、主次干道、小街巷或其他公

共场所从事犬类经营或随意设点经营犬类的，由城市管理部门依

法予以查处；其他违法从事犬类经营活动的，由工商行政管理部

门依法予以查处。

5．养犬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，由公安机关依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，对饲养人处以警告；警告后不改正的，

或者放任犬恐吓他人的，处 2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罚款。驱使犬

只伤害他人身体的，由公安机关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

处罚法》，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，并处 200 元以上 500 元

以下罚款；情节较轻的，处 5 日以下拘留或者 500 元以下罚款。

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，由公安机关依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予以处罚。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

刑事责任。

六、实行“养犬信用积分制”

对携犬外出未用束犬链（绳）、犬只在户外排泄的粪便不及

时清除、不携带犬牌（证）、犬只扰民等行为，第一次查处要对

携犬人或养犬人批评教育或警告，签订保证书，扣除 3 分；第二

次查处由有关部门依法进行处罚，扣 6 分；对被行政处罚或者扣

满 12 分的，将组织犬主或携犬人进行养犬管理规定和相关知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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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学习，对学习考试不合格的，将犬主或携犬人信息录入《公共

信用信息平台》并在相关媒体、街面交通违章公示屏上公开相关

图片、视频。

七、设立犬只留检所

对无主犬、流浪犬以及无人管理的未悬挂犬牌（证）的犬只

进行收容。

居（村）民委员会、小区业主委员会可制定公约，对居（村）

民的养犬行为进行规范约束。学校、医院、企事业单位以及公园、

图书馆、影剧院、商场等公共场所，可以根据相关规定，禁止或

者限制养犬和犬只进入。

单位养犬的参照个人养犬规定执行。军用犬、警用犬、导盲

犬以及动物园、科研实验用犬等特殊犬类的管理，按照国家有关

规定执行。

城区以外区域可参照本通告执行。

本通告自 2018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3 年 10

月 31 日。

周村区发展和改革局         淄博市公安局周村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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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村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         周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

周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            周村区房地产管理局

周村区畜牧兽医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18 年 9 月 17 日


